
(一) 擬案階段：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草案條文(簽會法制局)

臺中市○○○○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規範………………（詳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爰修正「臺中市○
○○○要點」，……………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草案第○點）

二、……………………。（修正草案第○點）

三、……………………。（修正草案第○點）

臺中市○○○○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1

行政規則全案修正格式
(修正條文達二分之一以上)

字型：置中，標楷體， 20 號
字

字型：標楷體， 14
號字。行距：固定行
高 23

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字型：置中，標楷體， 20 號
字



2

表格字型：標楷體， 12 號字

；行距：單行間距。

＊修正部分加底線

＊未修正條文於說明欄註明「本
點未修正」。

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要點 臺中市○○○○要點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臺中市政府……
□□……………………。

一、臺中市政府……
□□……………………。

一、……。
二、……。

二、各機關應加強推動數位學
習，設置「數位學習角
落」。

二、各機關應加強推動數位學
習，設置「數位學習角
落」。

本點未修正。

三、…… ……………。

四、…… ……………。

五、…… ……………。



臺中市○○○○要點修正草案

一、臺中市……………………………………………………………
□□………………。
二、各機關辦理……………………………………………………………
□□參與或興辦社會公益或慈善事業………： 
□□（一）…………………………。

（二）…………………………。
（三）…………………………。

□□為鼓勵所屬同仁……
三、………………………。

---------------------------------------------------範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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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字型：標楷體， 14 號字。
行距：固定行高 23 。

＊換行對齊第一行起頭

＊第二項對齊第一項起頭

字型：置中，標楷體， 20 號
字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圖書資料館管理要點

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館係依據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五款設立之專門圖書館，為明確機關以
特定市政主題之專門性資訊服務，並因應本館提供特定服務對象需求之
實況，擬修正本要點名稱（原為「臺中市政府專門圖書館使用管理要
點」）暨部分要點內容。爰修正第一、二、七、八、九、十六點，刪除
第十五點，增訂第十七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明確機關以特定市政主題之專門性資訊服務，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草案名稱)
二、本館現有館藏共計為七三六七冊，依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所屬員

工人數統計數為三八一四人（詳見附件一），平均一人分配數約為
2 冊，為有效提升流通效率與資源分享，擬修正以臺中市政府一級
機關所屬員工，為紙本式館藏優先服務對象，故修正本館服務對象。

（修正草案第二點）
三、為便利本府同仁借閱館藏，擬採彈性臨櫃借閱與線上預約二借閱館

藏方式，修正借閱館藏規定。（修正草案第七點）
四、修正館藏借出期限與冊數上限之規定。（修正草案第八點）
五、修正特定館藏借出冊數上限之規定。（修正草案第九點）
六、增訂本要點經處長核定後施行。(修正草案第十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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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圖書資料館管理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圖書
資料館管理要點

臺中市政府專門圖書館使用
管理要點

為明確機關特定市政
主題之專門性資訊服
務，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加強本府秘書
處市政圖書資料館（以
下簡稱本館）之管理，
並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加強本府專門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
館）之使用管理，並依
圖書館法第八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配合本要點名稱文字
修正。

二、本館館藏資源專供本府
一級機關所屬員工使
用。

    前項以外人員如需查閱
市政資料應先預先申
請，經本府核准者，憑
身分證於本館流通櫃檯
辦理登錄後，始得進入
本館閱覽使用，惟不受
理館藏外借。
本館採開架式管理，開
放時間為除國定假日
外，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班時間。

二、本館專供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員工使用。但經本
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館採開架式管理，開
放時間為除國定假日
外，週一至週五上班時
間。

一、第一款為服務對
象修正。

二、第二款新增。
三 、 第 三 款 文 字 修

正。

七、借閱館藏方式如下：
（一）應由借閱人於開

放時間內，親自憑
證或填妥委託單，
委託本府員工代辦
借閱手續。

七、借閱館藏應由借閱人於
開放時間內，親自憑證
辦理借閱手續。

一、第一款為借閱館
藏方式修正。

二、第二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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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以員工入口網
站相同帳號密碼，
進入本館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預約。

八、本館館藏借出期限與冊
數上限如下：

（一）一般圖書借閱期
限十五天，借閱冊
數 為三冊。

（二）未裝訂之過期期
刊及研究報告，借
閱期限為七天，借
閱冊數為二冊。

八、本館館藏借出期限與冊
數上限如下：

（一）一般圖書借閱期
限為三十天，借閱
冊數為十冊。

（二）未裝訂之過期期
刊及研究報告，借
閱期限為七天，借
閱冊數為五冊。

第一款、第二款館藏
借出期限與冊數上限
之修正。

九、下列館藏限內閱，但因
特殊公務需求，得檢附
該業務單位主管證明，
於閉館前半小時借出，
並應於隔日開館後半小
時內歸還：

（一）當期期刊、統計
報表、未裝訂公
報，合計以三冊
為限。

（ 二 ） 參考書 、地圖
集、裝訂期刊、
新聞剪報資料、
市政會議紀錄及
都市計畫圖、議
事錄、公報合訂
本、預算書及統
計資料等政府出
版品，合計以三
冊為限。

九、下列館藏限內閱，但因
特殊公務需求，得檢附
該業務單位主管證明，
於閉館前半小時借出，
並應於隔日開館後半小
時內歸還：

（一）當期期刊、統計
報表、未裝訂公
報，合計以五冊
為限。

（ 二 ） 參考書 、地圖
集、裝訂期刊、
新聞剪報資料、
市政會議紀錄及
都市計畫圖、議
事錄、公報合訂
本、預算書及統
計資料等政府出
版品，合計以三
冊為限。

第一款為特定館藏借
出冊數上限之修正。

十五、研究小間採預約制，
借用期以二週為限。

一、本點刪除。
二、為取消研究小間

服務，爰刪除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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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使用本館館藏，如有
塗註、污損、破壞或
遺失等情事，借閱人
應恢復原狀，或按該
館藏原價賠償；無訂
價或無法價購之館藏
出版品，書籍以每頁
新臺幣二元計價賠
償，其他館藏依本府
訪價後之價格賠償。

十六、使用本館館藏，如有
塗註、污損、破壞或
遺失等情事，借閱人
應恢復原狀，或按該
館藏原價賠償；無訂
價或無法價購之館藏
出版品，書籍以每頁
新臺幣二元計價賠
償，其他館藏依本府
訪價後之價格賠償。

點次變更。

十六、借閱館藏逾期未歸還
者，不得再借；逾期
催書 二次仍不歸還
者，視同遺失處理。

十七、借閱館藏逾期未歸還
者，不得再借；逾期
催書二次仍不歸還
者，視同遺失處理。

點次變更。

十七、本要點經處長核定後
施行。

新增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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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市政圖書資料館管理要點

修正草案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本府秘書處市政圖書資料館

（以下簡稱本館）之使用管理，並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定,，訂定本
要點。

二、本館專供本府一級機關所屬員工使用。
    前項以外人員如需查閱市政資料應先預先申請，經本府核准者，憑身

分證於本館流通櫃檯辦理登錄後，始得進入本館閱覽使用，惟不受
理館藏外借。
本館採開架式管理，開放時間為除國定假日外，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班時間。

三、閱覽人入館時，應先出示本府服務證件或自然人憑證，並將個人物
品置放於置物櫃，但貴重財物應自行保管；閱覽人離館時，應至服
務台主動出示所攜書籍物品，以供查檢。

四、閱覽人應保持館內淸潔與安靜，並禁止下列行為：
（一）飲食、吸煙、赤腳、躺臥睡覺、喧嘩談笑或其他妨礙他人之不

當行為。
（二）於查詢區瀏覽色情網站、上聊天網站、玩電腦遊戲或網路交易

商品等不當或不法利用網路行為。
五、閱覽人對本館典藏資料及器材設備，不得擅自攜出。
六、閱覽人如需影印或列卬報表，以本館所藏資料或以公務使用為限；

除應避免損壞原件外，並應遵守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七、借閱館藏方式如下：

（一）應由借閱人於開放時間內，親自憑證或填妥委託單，委託本府
員工代辦借閱手續。

（二）採以員工入口網站相同帳號密碼，進入本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預約。

八、本館館藏借出期限與冊數上限如下：
（一）一般圖書借閱期限十五天，借閱冊數為三冊。
（二）未裝訂之過期期刊及研究報告，借閱期限為七天，借閱冊數為

二冊。
九、下列館藏限內閱，但因特殊公務需求，得檢附該業務單位主管證明，

於閉館前半小時借出，並應於隔日開館後半小時內歸還：
（一）當期期刊、統計報表、未裝訂公報，合計以三冊為限。
（二）參考書、地圖集、裝訂期刊、新聞剪報資料、市政會議紀錄及

都市計畫圖、議事錄、公報合訂本、預算書及統計資料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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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合計以三冊為限。。
十、本館多媒體使用規定如下：

（一）僅限播放本館提供之多媒體資料。
（二）每人單次以借二片為上限，換片以一次為限。
（三）資料使用完畢，應送流通櫃台點收。

十一、本館提供預約登記服務，預約人應於接獲通知後兩日內辦理借閱
手續，逾期取消該預約資格。

十二、借閱期限屆滿，除他人已辦理預約登記外，可續借一次。
十三、本府員工離職前，應先歸還借閱館藏後始得辦理離職手續。
十四、本館因進行館藏清查、編目、裝訂或其他必要原因，得通知借閱

人限期歸還所借館藏。
十五、使用本館館藏，如有塗註、污損、破壞或遺失等情事，借閱人應

恢復原狀，或按該館藏原價賠償；無訂價或無法價購之館藏出版
品，書籍以每頁新臺幣二元計價賠償，其他館藏依本府訪價後之
價格賠償。

十六、借閱館藏逾期未歸還者，不得再借；逾期催書二次仍不歸還者，
視同遺失處理。

十七、本要點經處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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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達生效階段

主旨：修正「臺中市○○○○要點(行政規則名稱)」，並自即日起生效(或
溯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 檢附「臺中市○○○○要點(行政規則名稱)」修正條文乙份。
二、 …………。 
三、 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

※行政規則名稱修正時，主旨寫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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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臺中市○○○○要點(原名稱)」，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
○○○○○○要點(新名稱) 」，並自即日起生效(或溯自中華民國○○
年○月○日生效)，請 查照。



1、 公文範例：
※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行政規則—以函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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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裁量性、解釋性行政規則)

—以令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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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文附件範例：

臺中市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車輛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授○○字第○○○○○○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授○○字第○○○○○○號函修正

一、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臺中市各區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所）補助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車輛事項，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巡邏車輛，指供里守望相助隊巡邏使用之汽車、機車。
三、 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汽車補助方式及標準如下： 

（一）補助對象：經本局核准成立之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二）補助金額：每輛新購巡邏汽車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十四萬五

千元但車款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補助車款之百分之四
十九，並依 預算編列數核實補助。

（三）申請程序：由里守望相助隊向所轄區公所提出新購申請，
區公所彙整提報本局審查通過後，由本局將核准款項撥予
區公所。

（四）補助優先順序如下：
1.無巡邏汽車或機車之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2.已有巡邏機車，無巡邏汽車之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3.原有巡邏汽車，車輛老舊已達財物標準分類使用年限之
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前項所稱車款不包括巡邏汽車各項配備、保險、稅捐、規費及油
料等費用。

四、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機車補助方式及標準如下：
（一）補助對象：經本局核准成立之常年里守望相助隊。
（二）補助金額：每輛新購巡邏機車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八百七十

元。但車款未達新臺幣六萬三千元者，補助車款之百分之四
十九，並依預算編列數核實補助。

（三）申請程序：由里守望相助隊向區公所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車款不包括巡邏機車各項配備、保險、稅捐、規費及油料
等費用。

五、申請新購巡邏車輛之補助，由里守望相助隊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向所轄區公所提出：
（一）購置車輛及過戶等原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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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結書。
（三）一次繳清車款證明。
前項審查，區公所得另訂審核作業規範。

六、區公所補助之巡邏車輛應以各區里守望相助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名
義登記。
前項車輛應於主任委員交接時列入移交，並由區公所負責監督移交。

七、守望相助隊巡邏車輛由里守望相助隊自行管理，其車輛專供里守望
相助隊巡邏使用，且限於行駛本市轄區，不得供私人使用或行駛他
縣市里內重要活動，得報所轄區公所核准後，得跨縣市行駛；遇有
送重病里民至外縣市就醫或其他緊急情形，得於事後向所轄區公所
報備。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撤銷補助，主任委員應返還區公所全
額補助款：
（一）里長職務異動時，未將巡邏車輛移轉登記予新任里長。
（二）里長個人行為致巡邏車輛被法院假扣押、假處分。
（三）里長私自出售巡邏車輛、移作他用或其他不法等情事發生。
（四）新購巡邏車輛使用年限未達二年，因該里隊解散或其他原因

出售巡邏車輛，未將車輛移轉登記予區公所。
九、守望相助隊解散後之巡邏車輛，里長應移轉登記予區公所或按車輛

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返還補助款。
前項返還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返還金額＝ 補助金額  ×     1         

               已使用年數＋1
已使用年數計算至月，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十、區公所辦理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車輛補助之審核、經費核發及核
銷等相關業務，得列入民政業務考核項目。

十一、區公所補助里守望相助隊新購巡邏車輛時，應將下列事項納入補
助契約： 

（一）受二個以上單位提供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各單位
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二）受補助之守望相助隊對補助款之運用，如發現未依補助用
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應繳回全部補助經費。

（三）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四）受補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及各單位實際補助金額。

（五）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
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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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另定之。
十三、本要點實際補助巡邏車輛數量及金額，依該年度預算編列情形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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